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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2024-065 

债券代码：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钢板材）与鞍钢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签订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

2024年度）》，以及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原材

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将于2024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为确

保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钢板材集团）与鞍钢及其附属公

司（不包括本钢板材集团）及其关联人（以下简称：鞍钢集团）在协

议有效期满后，可继续获得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相互供应，经过积极磋

商，公司拟与鞍钢签订《商品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和

《服务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根据公司近年与鞍钢集团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结合公司未来生产经营计划目标，约定

2025、2026、2027年度本钢板材集团与鞍钢集团之间有关日常关联交

易条款及相关交易金额上限。 

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以5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与鞍钢签订〈商

品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的议案》，关联董事王东晖先

生、唐耀武先生回避表决；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与鞍钢签订〈服务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的议案》，关联董事王东晖先生、唐耀武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该事项尚需获得公

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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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76.60%股权，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上限 

根据《商品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和《服务互供框架

协议（2025-2027年度）》，本钢板材集团与鞍钢集团之间2025-202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如下表：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金额上限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鞍钢集团 

277.6 278.15 279.5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136.08 147.69 158.29 

接受关联方提供服务 35.17 29.7 28.71 

向关联方提供服务 1.05 1.25 1.55 

合计 449.9 456.79 468.05 

（三）2024年1-10月份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1-10月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鞍钢 

集团 

352.50 243.31 288.01 203.36 270.36 190.33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145.52 53.27 117.96 71.31 98.30 76.61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服务 
41.85 27.45 21.89 33.10 24.94 20.78 

向关联人 

提供服务 
1.80 0.06 0.90 0 0.40 0.09 

合计 541.67 324.09 428.76 307.77 394.00 287.8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山街 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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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谭成旭 

注册资本：人民币608.4629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558190456G 

主营业务：钢、铁、钒、钛、不锈钢、特钢生产及制造，有色金

属生产及制造，钢压延加工，铁、钒、钛及其他有色金属、非金属矿

采选与综合利用等。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4,826.74亿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1,522.85亿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880.16亿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17.88亿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4,805.94亿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1,458.53亿元；2024年1-9月份，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966.09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69.84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鞍钢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76.60%的股

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鞍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鞍钢集团是中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和先进的采选加工能力，同时也具有较强的钢铁行业相关配套服务能

力。鞍钢集团与本钢板材集团长期合作，为本钢板材集团提供优质的

原燃材料、钢材产品、能源动力、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等，同时也

作为客户采购本钢板材集团部分产品、废钢、废旧物资及综合性服务

等。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定价原则是依据市场化原则制定，交易金额上

限的设定是基于历史交易量、双方生产能力、服务能力、需求情况以

及相关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而确定。因此，鞍钢集团有能力按协议约

定向本钢板材集团提供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并按照协议约定采购本钢

板材集团商品和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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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鞍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商品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 

1.订约方：鞍钢、本钢板材 

2.协议签订日期：2024年12月5日 

3.主要内容及每年交易金额上限 

（1）本钢板材集团向鞍钢集团采购下述产品等项目：包括铁精

矿、球团矿、废钢、钢坯、钢锭、生铁、合金和有色金属、焦炭、煤

炭、焦化副产品、石灰石、白灰、耐火材料、备件备品、可再生资源、

能源介质等。各年度金额上限（不含税）分别为：2025年人民币277.6

亿元，2026年人民币278.15亿元，2027年人民币279.5亿元。 

（2）本钢板材集团向鞍钢集团销售下述产品等项目：包括热轧

产品、冷轧产品、焦炭、球团、化工产品、钢坯、炼钢渣、炼铁渣（水

渣）、原燃料、辅料、备品备件、设备、能源介质、废钢料、废旧物

资、报废资产或闲置资产等。各年度金额上限（不含税）分别为：2025

年人民币136.08亿元，2026年人民币147.69亿元，2027年人民币

158.29亿元。 

4.本协议项下之产品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及付款）应通

过甲乙双方公平协商及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5.第3条(1)项下产品之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及付款）对

本钢板材集团而言不得逊于独立第三方向本钢板材集团销售类似产

品交易之交易条款。 

6.第3条(2)项下产品之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及付款）对

本钢板材集团而言不得逊于本钢板材集团向独立第三方销售类似产

品交易之交易条款。 

7.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生效后的履行期内，本钢板材集团有权

自行选择与任何独立第三方就上述第3条列明的任何一项产品发生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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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按双方商定、协议约定或相关收付款管理办法执行结算。本钢

板材集团应最迟于每月的十八日就下月实际所需的产品向鞍钢集团

发出通知。协定供应的收费可一次性或分期支付。付款时间应由双方

参照有关各项协定供应的一般业务惯例商定。 

9.定价原则: 双方确定，按公平原则，采取恰当、合理及公允的

计价方法订立关联交易协议。双方进一步确认遵循市场规则的原则，

计价体现公允、客观。有政府指导价的按照政府指导价；没有政府指

导价，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照实

质上相同或相似交易的市场价格定价；按照市场价，市场价应通过招

标、比价及双方公平公正协商等方式，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及参照

可比的市场交易价确定价格；无政府定价、市场价的，按双方协商价

格或成本加合理利润确定交易价格。 

类别 定价原则 项目 

本钢板材

集团采购

产品 

市场定价或成本加合理利润 

铁精矿、球团矿、废钢、钢坯、生铁、

合金和有色金属、焦炭、煤炭、焦化

副产品、石灰石、白灰、耐火材料、

备件备品、可再生资源、能源介质等 

按本钢板材集团销售给第三

方的价格扣除不低于人民币

15 元/吨的代销费后的价格

或市场价格确定 

钢材等 

本钢板材

集团销售

产品 

市场定价或成本加合理利润 

热轧产品、冷轧产品、焦炭、球团、

化工产品、钢坯、炼钢渣、炼铁渣（水

渣）、原燃料、辅料、备品备件、设

备、能源介质、废钢料、废旧物资、

报废资产或闲置资产等 

如果先前适用于协定供应的政府定价在将来某一日期后不再适

用，有关协定供应应按市场价格计价，如无市场价格，则参照实际成

本定价，如不能确定实际成本，则由双方商定一个合理和公平的固定

价格。 

协定供应在将来某一日期，出现可适用的政府定价时，应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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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计价。 

如需确定一方提供协定供应的成本，该一方应向另一方提供有关

发生成本的完整帐册和记录，并协助另一方核实该等成本。 

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集团将根据本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确

定协定供应各项内容的具体价格，并将具体价格汇总整理为结算价格

表，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集团应当对结算价格表以书面方式予以

确认。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集团就协定供应进行结算时，应当遵

照结算价格表载明的具体价格。 

结算价格表中所载明的协定供应全部或部分具体价格，如因定价

基础或据以定价的依据发生变化，根据本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应当

予以修订的，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集团应当及时协商以重新确定

价格，并根据重新确定的情况以书面方式对结算价格表进行修订。 

协定供应中的部分交易，由于其性质或交易内容的特殊性，无法

事先确定具体价格并载入结算价格表的，由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

集团在具体交易时遵照本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予以确定。 

10.协议生效和终止:本协议经双方签订并经本钢板材股东大会

批准后，自2025年1月1日起生效。除双方以书面方式另行协定外，本

协议应从生效日起开始生效，至2027年12月31日终止。 

（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 

1.订约方：鞍钢、本钢板材 

2.协议签订日期：2024年12月5日 

3.主要内容及每年交易金额上限 

（1）本钢板材集团接受鞍钢集团提供的下述服务等项目：包括

质量检测计量检斤服务、公用事业服务、租赁服务、运输服务、代理

服务、工程设计、建设及监理服务、修理服务、包装服务、物业管理

服务、公务用车服务、供暖服务、教育设施及相关服务、文印报纸媒

体及其他出版物服务、劳动保护服务、其他专业化服务、人力资源服

务、档案管理服务、离退休人员管理、后勤服务、信访服务、保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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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信息化服务、招标服务、港口服务、商标使用服务、加工服务、

代理服务、生产运行总包服务、其他专业化服务等。各年度金额上限

（不含税）分别为：2025年人民币35.17亿元，2026年人民币29.7亿

元，2027年人民币28.71亿元。 

（2）本钢板材集团向鞍钢集团提供下述服务等项目：包括运输

服务、租赁服务、管理性服务、公用事业服务、研究开发服务、质量

检测计量检斤服务等。各年度金额上限（不含税）分别为：2025年人

民币1.05亿元，2026年人民币1.25亿元，2027年人民币1.55亿元。 

4.本协议项下之服务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及付款）应通

过甲乙双方公平协商及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5.第3条(1)项下服务之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及付款）对

本钢板材集团而言不得逊于独立第三方向本钢板材集团提供类似服

务交易之交易条款。 

6.第3条(2)项下服务之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及付款）对

本钢板材集团而言不得逊于本钢板材集团向独立第三方销售类似服

务交易之交易条款。 

7.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生效后的履行期内，本钢板材集团有权

自行选择与任何独立第三方就上述第3条列明的任何一项服务发生交

易。 

8.按双方商定、协议约定或相关收付款管理办法执行结算付款。

协定服务的收费可一次性或分期支付。付款时间应由双方参照有关各

项协定供应的一般业务惯例商定。 

9.定价原则：双方确定，按公平原则，采取恰当、合理及公允的

计价方法订立关联交易协议。双方进一步确认遵循市场规则的原则，

计价体现公允、客观。有政府指导价的按照政府指导价；没有政府指

导价，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照实

质上相同或相似交易的市场价格定价；市场价应通过招标、比价及双

方公平公正协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及参照可比的市场交易价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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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格；无政府定价、市场价的，按双方协商价格或成本加合理利润

确定交易价格。 

类别 定价原则 项目 

本钢板材集

团接受服务 

政府定价 质量检测计量检斤服务、公用事业服务等 

市场定价 

租赁服务、运输服务、代理服务、工程设计、

建设及监理服务、修理服务、包装服务、物业

管理服务、公务用车服务、供暖服务、教育设

施及相关服务、文印报纸媒体及其他出版物服

务、劳动保护服务、其他专业化服务等 

市场定价或成

本加合理利润 

人力资源服务、档案管理服务、离退休人员管

理、后勤服务、信访服务、保卫服务、信息化

服务、招标服务、港口服务、商标使用服务、

加工服务、代理服务、生产运行总包服务等 

本钢板材集

团提供服务 

市场定价 运输服务等 

市场定价或成

本加合理利润 
租赁服务、管理性服务等 

政府定价 
公用事业服务、研究开发服务、质量检测计量

检斤服务等 

如果先前适用于协定服务的政府定价在将来某一日期后不再适

用，有关协定服务应按市场价格计价，如无市场价格，则参照实际成

本定价，如不能确定实际成本，则由双方商定一个合理和公平的固定

价格。 

协定服务在将来某一日期，出现可适用的政府定价时，应按政府

定价计价。 

如需确定一方提供协定服务的成本，该一方应向另一方提供有关

发生成本的完整帐册和记录，并协助另一方核实该等成本。 

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集团将根据本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确

定协定供应各项内容的具体价格，并将具体价格汇总整理为结算价格

表，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集团应当对结算价格表以书面方式予以

确认。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集团就协定服务进行结算时，应当遵

照结算价格表载明的具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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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价格表中所载明的协定服务全部或部分具体价格，如因定价

基础或据以定价的依据发生变化，根据本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应当

予以修订的，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集团应当及时协商以重新确定

价格，并根据重新确定的情况以书面方式对结算价格表进行修订。 

协定服务中的部分交易，由于其性质或交易内容的特殊性，无法

事先确定具体价格并载入结算价格表的，由鞍钢集团公司和本钢板材

集团在具体交易时遵照本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予以确定。 

10.协议生效和终止:本协议经双方签订并经本钢板材股东大会

批准后，自2025年1月1日起生效。除双方以书面方式另行协定外，本

协议应从生效日起开始生效，至2027年12月31日终止。 

（三）2025-2027年度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确定依据 

1.本钢板材集团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一是基于近三年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料、钢材产品等商品的实际

发生额，并结合最近五年原燃料价格历史的变动趋势或幅度等因素，

以及未来仍可能存在大幅波动等不确定因素。二是考虑到关联方近年

来通过技术改造投入可为公司提供的相关原料的品质、产量和供给能

力提升等因素，预计未来铁精矿、煤炭、焦炭、废钢、合金等原料采

购量将有较大幅度提升。 

2.本钢板材集团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基于近三年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实际发生额，以及鞍钢下属子公司

未来业务拓展预期对钢材产品、废钢等商品的需求量增加等因素。 

3.本钢板材集团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服务 

一是基于近三年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服务实际发生额，以及考虑到

近年来公司加大超低排改造、智能制造投入，相关方提供后续服务将

增加关联交易额。二是公司将充分利用鞍钢集团物流专业化服务平台

的协同作用，通过其提供的优质专业化物流服务，进一步促进公司降

低物流成本。三是为了实施双碳战略及公司发展规划，未来三年公司

仍将持续加大技术改造、智能制造等因素，预计未来三年支持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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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将保持在较高水平。 

4.本钢板材集团向关联方提供服务 

基于近三年向关联方提供服务的实际发生额，并考虑到本钢板材

集团综合服务能力和鞍钢集团对综合性服务需求量增加以及未来的

价格上涨等因素，预计未来三年的综合性服务关联交易额可能适当增

加。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钢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鞍钢集团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储备 

和先进的采选加工能力，长期从事原燃材料、辅助材料和能源动力的 

开采、供应、加工、制造，是本钢板材集团供应链的一部分，为本钢

板材集团持续获得稳定优质的原燃材料供应提供了保障；鞍钢集团拥

有较强的钢铁行业相关的工程、技术、物流、运输等服务能力，可为

本钢板材集团提供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支持性服务。另外，本钢板材集

团也会向鞍钢集团销售部分产品、废钢料、废旧物资及综合性服务。 

本钢板材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本钢板材集团的日常及一般

业务过程中进行。交易将通过公平磋商及对本钢板材集团而言公平合

理的条款进行。鉴于本钢板材集团与鞍钢集团所建立的长期良好合作

关系，及鞍钢集团和本钢板材集团在各自领域拥有的强大实力，公司

董事会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存续，有利于保证本钢板材集团的

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本钢板材集团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有积极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

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

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不包含经过股东

大会批准后免于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0元。 

六、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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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

议应到独立董事3人，实到3人，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与鞍钢签订〈商品互供框架协议（2025-

2027 年度）〉的议案》和《公司与鞍钢签订〈服务互供框架协议（2025-

2027 年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商品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和《服

务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保

证。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交易，是按照

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或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或（如

无可参考比较者）对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交易条款

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协议就相关交易于 2025、2026、2027 年度的交

易金额上限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商品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 

5.《服务互供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